
A03 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-特教班(各類合) 

＿ 112＿學年度   檢核日期：112 年 6 月 27 日 

臺南市下營區東興國小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-特教班 

類別  

項目 是 檢核內容 否(請說明) 

一
、
實
施
程
序 

■ 

1.是否曾參加 12年國教特殊教育課程相關研習 

■特教課程實施規範 

■輕度課程調整(普特合一特教學生課程調整應用工作坊) 

■重度課程調整與教學活動手冊運用指導 

■特教輔導團分區輔導工作坊 

□ 

■ 2.特教課程融入學校總體課程架構及學校願景(C2-1) □ 

■ 
3.課發會組織成員含特殊需求領域代表(C7-1-1 課程發展

委員會組織設置要點、C7-1-3課發會議紀錄及簽到表) 
□ 

■ 4.依法完成 IEP/IGP並送特推會審查通過。 □ 

□ 
5.集中式特教班、身障類分散式資源班、資優類分散式資

源班有 1對 1上課之情形，均提特推會通過。 
■無 1對 1上課之情形 

■ 

6.是否召開特推會，通過下列文件： 

■特教學生課程規劃(C6-3 附件：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畫

彙整表) 

■ 112學年度舊生 IEP/IGP(所有個案) 

□教師一對一排課且需入普通班支援教學課程計畫(跨領

域或跨科目學習課程計畫，每週不超過 2節) 

□ 

■ 

7.是否召開課發會，通過下列文件： 

■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畫彙整表(C6-3附件) 

■領域學習課程(調整)計畫(C5-1) 

■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C6-1) 

□教師一對一排課且需入普通班支援教學課程計畫(跨領

域或跨科目學習課程計畫) 

□ 

■ 

8.是否將下列文件建置於「臺南市課程計畫備查資源網」： 

■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-特教班(A03) (核章掃描) 

■課發會會議紀錄(核章掃描，含簽到表) 

■各年級學習節數分配表(C3-1) 

■領域學習課程(調整)計畫(C5-1) 

■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C6-1) 

□教師一對一排課且需入普通班支援教學課程計畫(跨領

域或跨科目學習課程計畫) (核章並掃描) 

□ 

■ 

9.是否將下列文件上傳教育局線上填報系統(編號 17831)： 

■特推會會議紀錄(C6-3) (核章並掃描，含簽到表) 

■特教學生課程規劃(C6-3附件：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畫

彙整表) 

■112學年 IEP/IGP各班型最高年級一份(含掃描簽名及最

近一次之訂定、檢討紀錄) 

□ 

 

 

 



A03 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-特教班(各類合) 

項目 是 檢核內容 否(請說明) 

二
、
教
師
授

課
節
數 

■ 
1.教師授課節數是否足夠 
(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班教師授課節數實施要點辦理) 

□ 

□ 
2.教師一對一排課且需入普通班支援教學納入教師課表授課節

數，每週未超過二節。 

■無入普通班支援教

學 

三
、
學
生
學
習
節
數 

■ 
1.學生學習總節數是否足夠(每學期第一週及最後一週需排課

程) (C3-1、C5-1、C6-1) 
□ 

■ 

2.是否符合課綱節數規定： 

□學習功能無缺損及輕微缺損學生，其學習節數遵循課程綱要進行規劃與安

排，惟各領域之學習節數得視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（IEP）進行彈性調整。 

■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之學習節數，依學校特性及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

彈性增減各領域學習節數，惟各年級之學習總節數不得減少。 

□ 

四
、
課
程
與
教
學 

■ 
1.分組學生數合適(每組或每節以 2 人以上為原則，如有特殊狀況採一對

一教學，請提學校特推會通過。) 
□ 

■ 

2.除領域課程調整外，亦同時納入特殊需求領域： 

身障類：■ 特需領域(一)  ■ 特需領域(二)   □ 特需領域(三)     

資優類：□創造力 □領導才能 □情意發展 □獨立研究 

□ 

■ 

3.學習內容是否有調整 

□加深 □加廣 □加速 □濃縮 ■簡化 ■減量 

■分解 ■替代 □重整 □其他：______ 

□ 

■ 4.C5-1、C6-1課程計畫內容是否完整 □ 

五
、
評
量 

■ 

是否針對學生特殊需求實施多元評量： 

■ 多元評量(一)  □ 多元評量(二)  □ 多元評量(三) 

□ 多元評量(四)  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

□ 

六
、
Ｉ
Ｅ
Ｐ 

■ 

IEP內容符合特教法施行細則第 9條規定 

備註：若學校不確定是否符合， 

建議可自行至右列網址上網自評。 

 

□ 

七
、
Ｉ
Ｇ
Ｐ 

□ 

□訂定人員簽名及相關會議紀錄、重新安置紀錄及晤談或輔導紀

錄 

□訂定內容符合特教法第 36條規定：包含 

1.學生基本資料、能力現況、家庭狀況及教育轉銜紀錄 

2.鑑定評量與表現紀錄(含鑑定資料、生涯興趣或其他測驗、興

趣分析及全國性或國際性得獎紀錄等) 

3.學生優弱勢能力評析 

4.教育需求評估(依據法令規定提供適當的課程、教學與相關服

務，包含學生所需特殊教育、相關服務、支持策略及參與校

內外各項活動，如社團活動、跨校聯繫、競賽活動等) 

5.課程規劃(含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、評量方式、日期及標準等) 

■本校無資優生 

■本表各檢核項目依規定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、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 


